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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門法訊速報-新聞選讀   
 

投資取代重罰高通公平會和解 罰款 234 億→27 億  

提六大承諾 五年將在台投資 215 億推動產業發展  

官員強調「利益超過原本罰鍰」 
 
(2018-08-11╱經濟日報╱記者 蘇秀慧、張家瑋) 

 
新聞內容摘要 法律爭點 

    公平會昨（10）日宣布與高通達成訴訟上

和解，原本處分 234 億元罰鍰「適度調整」，換

取高通作出六大承諾，以及未來五年投資台灣

7 億美元（約新台幣 215 億元），已繳納的 27.3
億元罰鍰則不再爭執。這是公平會史上首次訴

訟期間和解，公平會委員洪財隆強調「是依法

有據的和解」。 
    公平會昨日召開重大訊息記者會，由負責

談判代表的委員洪財隆做出上述宣布。洪財隆

表示，考量訴訟程序曠日費時，且台灣發展 5G
迫在眉睫，加上高通已提出具體承諾，因此決

議以和解取代傳統訴訟，目的是要求台灣產業

發展的最大利益。 
    公平會記者會後，高通隨即發出新聞稿指

出，將在未來五年推動台灣產業方案，包括 5G
合作、新市場拓展、與新創公司及大學合作，

並設立台灣營運及製造工程中心。高通將與公

平會及其他台灣官方機構緊密配合，以落實上

述方案及投資。 
    高通公司執行副總裁暨高通技術授權總裁

Alex Rogers 表示，這項和解直接解決公平會的

疑慮，更立基於與台灣合作與長期以來商業關

係的基礎。高通承諾，以公平和互信的原則，

授權重要的智慧財產權。去除這些不確定因素

後，可專注拓展雙方合作關係，支援台灣無線

產業並快速發展 5G 科技。 
    洪財隆則強調，高通的行為承諾足以消解

原處分的反競爭疑慮，對台灣帶來投資、人才

養成和國際聯結，「利益超過原本罰鍰」。 
    至於此和解似與中國大陸、南韓、歐盟處

理方式不同，洪財隆說，這是外界的誤解，中

國大陸和高通有和解，也有處分，南韓則仍在

訟訴中，全球並非多國已對高通進行處分。 
    洪財隆進一步指出，去年 10 月對高通裁罰

新台幣 234 億元，有其環境背景因素，高通隨

即提出行政訴訟，但訴訟過程涉及領域包含專

利、授權，及產業發展，相當複雜。 
    況且，公平會對高通的裁罰集中在 3G、4G
傳統領域，但台灣 5G 行動通訊發展現正面臨

商轉關鍵期，高通在 5G 通訊領域擁有優勢與

領先地位，因此希望透過和解，由高通承諾投

資與擴大產業合作，幫助台灣產業發展。 

本案若高通之違法事實未消滅，且公平會要求

改正之事項在高通未履行前，公平會就同意和

解，則公平會此一決定是否妥適？ 

 


